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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规

定》（2025 年修订版）解读

一、制定背景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的主要行政许可之一，为了规范本项行

政许可的实施，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办法》，结合我市“数字政府”和生态环境体制改革实际，

制定本规定。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和各分局负责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

（以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为肇庆市生态环境局和各分局）。

三、目标任务

规范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受理、审批等程序，提升便民服务效能，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四、主要内容

（一）申请与受理。建设单位应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平台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出网上申请。

受理资料为：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书 1 份；2、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纸质版 2 份，电子版 1 份；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纸

质版 2 份（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不需要提供），电子版 1 份；4、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二）评估与审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后，可委

托技术评估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关费用。技术评

估工作原则上应在 15 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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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准与公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批准或

不予批准决定前，在其网站、政府网站公示拟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建设项目信息。报告

书审批前公示时间为 5 日、报告表审批前公示时间为 5 日。在作出批准决定后，7 日

内公告建设项目审批决定，公告时间不少于 30 日。

（四）重新审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 年，方决定该

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重新审核的建设

项目，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 10 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

知建设单位。

（五）变更审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

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利企惠民措施

（一）全程网办。通过“网上申报、线下邮递”的方式完成，无需到线下办理。

（二）减少申报材料。建设单位仅需邮寄 2 份纸质版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六、新旧政策差异

一是对申请与受理方式、申报材料进一步规范和精简。明确规定申请材料中，除

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以外，一律不得增设或变相设置其他前置审批条件，方便申请人

准备申请材料和实施申报。

二是对受理公告、审批前公示、审批后公告时间进行明确，更加有效保障公众的

知情权。

三是推行“全程网办”，便民高效。明确了从申请、审查到批复、办结等全过程

各环节均可通过“网上申报、线下邮递”的方式完成，减少了企业跑动次数、减少纸

质材料的申报数量，打造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


